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102號

原      告  吳政澤  

訴訟代理人  蘇育民律師

            錢裕國律師

被      告  滿食空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傑生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502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4％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502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1年6月2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客戶開發經理一

職，負責與廠商接洽、簽約、機台之進駐及機台之維護等服

務，兩造已於113年3月31日合意終止聘僱關係。依兩造聘僱

合約之約定，被告除應按月給付原告薪資新臺幣（下同）4

0,000元外，被告應依其獎金發放辦法於隔月給付業務獎金

（下稱系爭獎金）予原告。豈料，被告截至113年3月31日

止，尚未將系爭獎金如數給付予原告，且被告片面變更發放

方式，以原告應實際收回貨款為由，拒絕給付系爭獎金。

　㈡依被告之系爭獎金之計算方式，係依「員工2個月內營業額

之1/4乘以已完成簽約之機台數量」計算員工於隔月所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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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之獎金數額，且原告僅需完成合約之簽署及機台進場之

安裝即表示系爭獎金之領取條件已成就。次參第一銀行網路

銀行帳戶明細，原告曾於112年8月收到9,987元獎金；另參

被告獎金計算表，112年5月間原告可得之獎金為9,987元

（計算式：13,212元＋14,500元＋22,275元－40,000元＝9,

987元），足徵被告業務獎金之計算方式確實如前開方式而

為計算，且當時亦不以原告已收回貨款作為系爭獎金發放之

停止條件。

　㈢復依被告修改前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僅需廠商完成簽約，

原告即得領取系爭獎金，惟參被告修改後之系爭獎金給付辦

法，原告除應與廠商完成簽約，尚需向廠商收回貨款，停止

條件始成就。以上制度調整，顯將大幅減少原告之系爭獎

金，且原告本僅屬於被告之業務部門，就相關廠商是否已支

付貨款等財務事項根本就無從知悉，足徵被告顯就工作規則

為不利勞工（即原告）之變更，且被告至今亦未舉證或說明

其變更工作規則之合理性何在，是原則上不能拘束表示反對

之勞工（即原告），原告應不受變更後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

所拘束。

　㈣綜上所述，既原告毋庸受修正後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所拘

束，且原告自113年1月起至113年2月止共計已與廠商完成16

部機台之簽約，則依被告變更前獎金發放方式辦法，被告應

給付原告共計304,000元之系爭獎金【計算式：（60,000元×

l/4＋4,000元）×16部＝304,000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04,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以：

　　原告自111年6月28日入職，擔任客戶開發經理，於113年3月

31日離職。其主張被告片面變更獎金發放辦法，致其16部機

台簽約系爭獎金未予計算，與事實不符，被告均一貫依公式

計算系爭獎金，並未因原告個案而調整。被告經營企業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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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機通路事業，故業務分為「進駐場域洽談」及「上架廠

商洽談」兩部分，針對兩種業務性質，獎金制度自始即有明

確規範，並區分為「場域簽約獎金」及「廠商簽約獎金」，

其計算方式並未因原告個案而變更。原告於112年5月領取之

系爭獎金9,987元之具體計算公式如下【（當期場域端簽約

業績13,212元＋14,500元）＋當期廠商端預入簽約業績22,2

75元－當期業務業績門檻40,000元－當期廠商端未完成之預

入業績0元＝原告112年5月當期獎金9,987元】，系爭獎金計

算方式一貫適用，並未因原告而有所變更。原告所稱「自11

3年1月起至113年2月止共計已與廠商完成16部機台之簽約業

績未計入或僅部分計入」亦非事實。該16部機台業績已全額

納入113年第一季業績計算，16部機台實際場域端簽約業績

應為291,329元，已列入113年第1季業績結算總額320,030

元，扣除業績門檻及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後，當季結算

原告應領獎金為13,502元。計算方式如下表所示：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

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參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41號

判決意旨）。原告主張系爭獎金係依「員工2個月內營業額

之1/4乘以已完成簽約之機台數量」計算員工於隔月所可得

領取之獎金數額，且原告僅需完成合約之簽署及機台進場之

安裝即表示系爭獎金之領取條件已成就，而原告自1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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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113年2月止共計已與廠商完成16部機台之簽約，則依被

告公司變更前獎金發放辦法，被告應給付原告共計304,000

元之系爭獎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經查，原告主張之獎金計算方式，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

而被告辯稱當期系爭獎金之計算公式為：「當期場域端簽約

業績加上當期廠商端預入簽約業績，並扣除當期業務業績門

檻及當期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如前述附表所示）」，

業據提出第一季獎金結算、場域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說明、

場域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業務知悉證明、廠商端簽約業績計

算公式說明、廠商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業務知悉證明、原告

在職期間獎金計算暨匯款勾稽總表、薪資付款處理狀態查詢

（獎金匯款明細）為憑（見本院卷第75、106至109、149至1

53頁），經核對勾稽總表之計算金額，與各次獎金匯款總金

額相符，足認原告在職期間之112年1月至12月間，其領取之

獎金均以上開方式計算，有扣除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及

業績門檻無訛，被告所辯應屬可採。是依上開公式計算，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獎金之金額，為如上附表所示之13,502

元，故原告之請求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

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勞動契約，請求被告

給付13,502元（計算：320,030元＋75,150元－252,678元－

129,000元＝13,50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

8月30日起（參見本院卷第5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

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

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於原

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本院茲一併予以

駁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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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嘉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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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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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王傑生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502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4％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50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1年6月2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客戶開發經理一職，負責與廠商接洽、簽約、機台之進駐及機台之維護等服務，兩造已於113年3月31日合意終止聘僱關係。依兩造聘僱合約之約定，被告除應按月給付原告薪資新臺幣（下同）40,000元外，被告應依其獎金發放辦法於隔月給付業務獎金（下稱系爭獎金）予原告。豈料，被告截至113年3月31日止，尚未將系爭獎金如數給付予原告，且被告片面變更發放方式，以原告應實際收回貨款為由，拒絕給付系爭獎金。
　㈡依被告之系爭獎金之計算方式，係依「員工2個月內營業額之1/4乘以已完成簽約之機台數量」計算員工於隔月所可得領取之獎金數額，且原告僅需完成合約之簽署及機台進場之安裝即表示系爭獎金之領取條件已成就。次參第一銀行網路銀行帳戶明細，原告曾於112年8月收到9,987元獎金；另參被告獎金計算表，112年5月間原告可得之獎金為9,987元（計算式：13,212元＋14,500元＋22,275元－40,000元＝9,987元），足徵被告業務獎金之計算方式確實如前開方式而為計算，且當時亦不以原告已收回貨款作為系爭獎金發放之停止條件。
　㈢復依被告修改前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僅需廠商完成簽約，原告即得領取系爭獎金，惟參被告修改後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原告除應與廠商完成簽約，尚需向廠商收回貨款，停止條件始成就。以上制度調整，顯將大幅減少原告之系爭獎金，且原告本僅屬於被告之業務部門，就相關廠商是否已支付貨款等財務事項根本就無從知悉，足徵被告顯就工作規則為不利勞工（即原告）之變更，且被告至今亦未舉證或說明其變更工作規則之合理性何在，是原則上不能拘束表示反對之勞工（即原告），原告應不受變更後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所拘束。
　㈣綜上所述，既原告毋庸受修正後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所拘束，且原告自113年1月起至113年2月止共計已與廠商完成16部機台之簽約，則依被告變更前獎金發放方式辦法，被告應給付原告共計304,000元之系爭獎金【計算式：（60,000元×l/4＋4,000元）×16部＝304,000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04,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以：
　　原告自111年6月28日入職，擔任客戶開發經理，於113年3月31日離職。其主張被告片面變更獎金發放辦法，致其16部機台簽約系爭獎金未予計算，與事實不符，被告均一貫依公式計算系爭獎金，並未因原告個案而調整。被告經營企業內部販賣機通路事業，故業務分為「進駐場域洽談」及「上架廠商洽談」兩部分，針對兩種業務性質，獎金制度自始即有明確規範，並區分為「場域簽約獎金」及「廠商簽約獎金」，其計算方式並未因原告個案而變更。原告於112年5月領取之系爭獎金9,987元之具體計算公式如下【（當期場域端簽約業績13,212元＋14,500元）＋當期廠商端預入簽約業績22,275元－當期業務業績門檻40,000元－當期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0元＝原告112年5月當期獎金9,987元】，系爭獎金計算方式一貫適用，並未因原告而有所變更。原告所稱「自113年1月起至113年2月止共計已與廠商完成16部機台之簽約業績未計入或僅部分計入」亦非事實。該16部機台業績已全額納入113年第一季業績計算，16部機台實際場域端簽約業績應為291,329元，已列入113年第1季業績結算總額320,030元，扣除業績門檻及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後，當季結算原告應領獎金為13,502元。計算方式如下表所示：
　　　　[image: ]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參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41號判決意旨）。原告主張系爭獎金係依「員工2個月內營業額之1/4乘以已完成簽約之機台數量」計算員工於隔月所可得領取之獎金數額，且原告僅需完成合約之簽署及機台進場之安裝即表示系爭獎金之領取條件已成就，而原告自113年1月起至113年2月止共計已與廠商完成16部機台之簽約，則依被告公司變更前獎金發放辦法，被告應給付原告共計304,000元之系爭獎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經查，原告主張之獎金計算方式，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而被告辯稱當期系爭獎金之計算公式為：「當期場域端簽約業績加上當期廠商端預入簽約業績，並扣除當期業務業績門檻及當期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如前述附表所示）」，業據提出第一季獎金結算、場域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說明、場域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業務知悉證明、廠商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說明、廠商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業務知悉證明、原告在職期間獎金計算暨匯款勾稽總表、薪資付款處理狀態查詢（獎金匯款明細）為憑（見本院卷第75、106至109、149至153頁），經核對勾稽總表之計算金額，與各次獎金匯款總金額相符，足認原告在職期間之112年1月至12月間，其領取之獎金均以上開方式計算，有扣除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及業績門檻無訛，被告所辯應屬可採。是依上開公式計算，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獎金之金額，為如上附表所示之13,502元，故原告之請求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3,502元（計算：320,030元＋75,150元－252,678元－129,000元＝13,50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30日起（參見本院卷第5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本院茲一併予以駁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嘉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102號

原      告  吳政澤  

訴訟代理人  蘇育民律師

            錢裕國律師

被      告  滿食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傑生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502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4％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502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1年6月2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客戶開發經理一

    職，負責與廠商接洽、簽約、機台之進駐及機台之維護等服

    務，兩造已於113年3月31日合意終止聘僱關係。依兩造聘僱

    合約之約定，被告除應按月給付原告薪資新臺幣（下同）40

    ,000元外，被告應依其獎金發放辦法於隔月給付業務獎金（

    下稱系爭獎金）予原告。豈料，被告截至113年3月31日止，

    尚未將系爭獎金如數給付予原告，且被告片面變更發放方式

    ，以原告應實際收回貨款為由，拒絕給付系爭獎金。

　㈡依被告之系爭獎金之計算方式，係依「員工2個月內營業額之

    1/4乘以已完成簽約之機台數量」計算員工於隔月所可得領

    取之獎金數額，且原告僅需完成合約之簽署及機台進場之安

    裝即表示系爭獎金之領取條件已成就。次參第一銀行網路銀

    行帳戶明細，原告曾於112年8月收到9,987元獎金；另參被

    告獎金計算表，112年5月間原告可得之獎金為9,987元（計

    算式：13,212元＋14,500元＋22,275元－40,000元＝9,987元）

    ，足徵被告業務獎金之計算方式確實如前開方式而為計算，

    且當時亦不以原告已收回貨款作為系爭獎金發放之停止條件

    。

　㈢復依被告修改前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僅需廠商完成簽約，

    原告即得領取系爭獎金，惟參被告修改後之系爭獎金給付辦

    法，原告除應與廠商完成簽約，尚需向廠商收回貨款，停止

    條件始成就。以上制度調整，顯將大幅減少原告之系爭獎金

    ，且原告本僅屬於被告之業務部門，就相關廠商是否已支付

    貨款等財務事項根本就無從知悉，足徵被告顯就工作規則為

    不利勞工（即原告）之變更，且被告至今亦未舉證或說明其

    變更工作規則之合理性何在，是原則上不能拘束表示反對之

    勞工（即原告），原告應不受變更後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所

    拘束。

　㈣綜上所述，既原告毋庸受修正後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所拘束

    ，且原告自113年1月起至113年2月止共計已與廠商完成16部

    機台之簽約，則依被告變更前獎金發放方式辦法，被告應給

    付原告共計304,000元之系爭獎金【計算式：（60,000元×l/

    4＋4,000元）×16部＝304,000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04,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以：

　　原告自111年6月28日入職，擔任客戶開發經理，於113年3月

    31日離職。其主張被告片面變更獎金發放辦法，致其16部機

    台簽約系爭獎金未予計算，與事實不符，被告均一貫依公式

    計算系爭獎金，並未因原告個案而調整。被告經營企業內部

    販賣機通路事業，故業務分為「進駐場域洽談」及「上架廠

    商洽談」兩部分，針對兩種業務性質，獎金制度自始即有明

    確規範，並區分為「場域簽約獎金」及「廠商簽約獎金」，

    其計算方式並未因原告個案而變更。原告於112年5月領取之

    系爭獎金9,987元之具體計算公式如下【（當期場域端簽約

    業績13,212元＋14,500元）＋當期廠商端預入簽約業績22,275

    元－當期業務業績門檻40,000元－當期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

    績0元＝原告112年5月當期獎金9,987元】，系爭獎金計算方

    式一貫適用，並未因原告而有所變更。原告所稱「自113年1

    月起至113年2月止共計已與廠商完成16部機台之簽約業績未

    計入或僅部分計入」亦非事實。該16部機台業績已全額納入

    113年第一季業績計算，16部機台實際場域端簽約業績應為2

    91,329元，已列入113年第1季業績結算總額320,030元，扣

    除業績門檻及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後，當季結算原告應

    領獎金為13,502元。計算方式如下表所示：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

    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

    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參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41號判

    決意旨）。原告主張系爭獎金係依「員工2個月內營業額之1

    /4乘以已完成簽約之機台數量」計算員工於隔月所可得領取

    之獎金數額，且原告僅需完成合約之簽署及機台進場之安裝

    即表示系爭獎金之領取條件已成就，而原告自113年1月起至

    113年2月止共計已與廠商完成16部機台之簽約，則依被告公

    司變更前獎金發放辦法，被告應給付原告共計304,000元之

    系爭獎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經查，原告主張之獎金計算方式，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

    而被告辯稱當期系爭獎金之計算公式為：「當期場域端簽約

    業績加上當期廠商端預入簽約業績，並扣除當期業務業績門

    檻及當期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如前述附表所示）」，

    業據提出第一季獎金結算、場域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說明、

    場域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業務知悉證明、廠商端簽約業績計

    算公式說明、廠商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業務知悉證明、原告

    在職期間獎金計算暨匯款勾稽總表、薪資付款處理狀態查詢

    （獎金匯款明細）為憑（見本院卷第75、106至109、149至1

    53頁），經核對勾稽總表之計算金額，與各次獎金匯款總金

    額相符，足認原告在職期間之112年1月至12月間，其領取之

    獎金均以上開方式計算，有扣除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及

    業績門檻無訛，被告所辯應屬可採。是依上開公式計算，原

    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獎金之金額，為如上附表所示之13,502

    元，故原告之請求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

    ，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勞動契約，請求被告

    給付13,502元（計算：320,030元＋75,150元－252,678元－129

    ,000元＝13,50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3

    0日起（參見本院卷第5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

    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

    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

    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於原

    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本院茲一併予以

    駁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嘉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102號

原      告  吳政澤  

訴訟代理人  蘇育民律師

            錢裕國律師

被      告  滿食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傑生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獎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502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4％由被告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3,50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民國111年6月28日起任職於被告擔任客戶開發經理一職，負責與廠商接洽、簽約、機台之進駐及機台之維護等服務，兩造已於113年3月31日合意終止聘僱關係。依兩造聘僱合約之約定，被告除應按月給付原告薪資新臺幣（下同）40,000元外，被告應依其獎金發放辦法於隔月給付業務獎金（下稱系爭獎金）予原告。豈料，被告截至113年3月31日止，尚未將系爭獎金如數給付予原告，且被告片面變更發放方式，以原告應實際收回貨款為由，拒絕給付系爭獎金。

　㈡依被告之系爭獎金之計算方式，係依「員工2個月內營業額之1/4乘以已完成簽約之機台數量」計算員工於隔月所可得領取之獎金數額，且原告僅需完成合約之簽署及機台進場之安裝即表示系爭獎金之領取條件已成就。次參第一銀行網路銀行帳戶明細，原告曾於112年8月收到9,987元獎金；另參被告獎金計算表，112年5月間原告可得之獎金為9,987元（計算式：13,212元＋14,500元＋22,275元－40,000元＝9,987元），足徵被告業務獎金之計算方式確實如前開方式而為計算，且當時亦不以原告已收回貨款作為系爭獎金發放之停止條件。

　㈢復依被告修改前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僅需廠商完成簽約，原告即得領取系爭獎金，惟參被告修改後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原告除應與廠商完成簽約，尚需向廠商收回貨款，停止條件始成就。以上制度調整，顯將大幅減少原告之系爭獎金，且原告本僅屬於被告之業務部門，就相關廠商是否已支付貨款等財務事項根本就無從知悉，足徵被告顯就工作規則為不利勞工（即原告）之變更，且被告至今亦未舉證或說明其變更工作規則之合理性何在，是原則上不能拘束表示反對之勞工（即原告），原告應不受變更後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所拘束。

　㈣綜上所述，既原告毋庸受修正後之系爭獎金給付辦法所拘束，且原告自113年1月起至113年2月止共計已與廠商完成16部機台之簽約，則依被告變更前獎金發放方式辦法，被告應給付原告共計304,000元之系爭獎金【計算式：（60,000元×l/4＋4,000元）×16部＝304,000元】。

　㈤並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304,0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辯以：

　　原告自111年6月28日入職，擔任客戶開發經理，於113年3月31日離職。其主張被告片面變更獎金發放辦法，致其16部機台簽約系爭獎金未予計算，與事實不符，被告均一貫依公式計算系爭獎金，並未因原告個案而調整。被告經營企業內部販賣機通路事業，故業務分為「進駐場域洽談」及「上架廠商洽談」兩部分，針對兩種業務性質，獎金制度自始即有明確規範，並區分為「場域簽約獎金」及「廠商簽約獎金」，其計算方式並未因原告個案而變更。原告於112年5月領取之系爭獎金9,987元之具體計算公式如下【（當期場域端簽約業績13,212元＋14,500元）＋當期廠商端預入簽約業績22,275元－當期業務業績門檻40,000元－當期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0元＝原告112年5月當期獎金9,987元】，系爭獎金計算方式一貫適用，並未因原告而有所變更。原告所稱「自113年1月起至113年2月止共計已與廠商完成16部機台之簽約業績未計入或僅部分計入」亦非事實。該16部機台業績已全額納入113年第一季業績計算，16部機台實際場域端簽約業績應為291,329元，已列入113年第1季業績結算總額320,030元，扣除業績門檻及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後，當季結算原告應領獎金為13,502元。計算方式如下表所示：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參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41號判決意旨）。原告主張系爭獎金係依「員工2個月內營業額之1/4乘以已完成簽約之機台數量」計算員工於隔月所可得領取之獎金數額，且原告僅需完成合約之簽署及機台進場之安裝即表示系爭獎金之領取條件已成就，而原告自113年1月起至113年2月止共計已與廠商完成16部機台之簽約，則依被告公司變更前獎金發放辦法，被告應給付原告共計304,000元之系爭獎金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經查，原告主張之獎金計算方式，並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而被告辯稱當期系爭獎金之計算公式為：「當期場域端簽約業績加上當期廠商端預入簽約業績，並扣除當期業務業績門檻及當期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如前述附表所示）」，業據提出第一季獎金結算、場域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說明、場域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業務知悉證明、廠商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說明、廠商端簽約業績計算公式業務知悉證明、原告在職期間獎金計算暨匯款勾稽總表、薪資付款處理狀態查詢（獎金匯款明細）為憑（見本院卷第75、106至109、149至153頁），經核對勾稽總表之計算金額，與各次獎金匯款總金額相符，足認原告在職期間之112年1月至12月間，其領取之獎金均以上開方式計算，有扣除廠商端未完成之預入業績及業績門檻無訛，被告所辯應屬可採。是依上開公式計算，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獎金之金額，為如上附表所示之13,502元，故原告之請求於此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則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條規定、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3,502元（計算：320,030元＋75,150元－252,678元－129,000元＝13,50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30日起（參見本院卷第55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本院茲一併予以駁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薛嘉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馮姿蓉　　　　　

　　　



